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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YUAN FOODS CO., LTD. 

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: 2714）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  

 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巨

潮資訊網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發了以下公告。茲載列如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兼總裁 

秦英林先生 

 

中國，河南省南陽市，2026年5月14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(i)執行董事秦英林先生、曹治年先生及楊瑞華

女士；(ii)非執行董事錢瑛女士及蘇黨林先生；及(iii)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明笙先生、閻磊

先生及馮根福先生。  



证券代码：002714 

债券代码：127045 

证券简称：牧原股份 

债券简称：牧原转债 

公告编号：2026-045 

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施 A 股权益分派期间“牧原转债”暂停转股的公告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债券代码：127045 

2、债券简称：牧原转债 

3、转股起止时间：2022年2月21日至2027年8月15日（如遇节假日，向后顺

延） 

4、暂停转股时间：2026年5月18日至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

5、恢复转股时间：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

 

一、债券的基本情况及暂停转股的原因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442号）的核准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9,5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可

转债”），每张面值100元，发行总额955,000万元，期限6年。经深圳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同意，公司955,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9月10日起在深交

所挂牌交易，债券简称“牧原转债”，债券代码“127045”。根据相关规定和《牧原

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的约定，公司本次发行

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（2021年8月20日，T+4日）满6个月

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（2022年2月21日）起至可转债到期日（2027年8月15日，如遇

节假日，向后顺延）止。 

公司将于近日实施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，本次A股权益分派按照分配总额

不变的原则进行，且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第二部分：2.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中第六条“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，如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的，或者公司

拟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，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停转股。

公司应在可转债暂停转股后及时办理权益分派事宜，并及时申请可转债于除权除

息日恢复转股”的规定，及公司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中“转

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”相关条款的规定，自2026年5月18日起至本次A股

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，“牧原转债”将暂停转股，在本次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

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，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

债券持有人关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5月15日 


